
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 

委外專案個人資料保護條款 

 受託單位受本會委託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及檔案時，雙方同意依個人資料保護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及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以下稱本會）所訂定

之規定訂定本條款，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 

 

第 1條 蒐集、處理或利用時之義務 

 (1) 受託單位受本會委託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及檔案（指個人資料保護法所

規定之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

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

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

人之資料）時，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 

(2) 受託單位僅得於本會指示及履行契約或協議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或利用

個人資料（受託單位不得利用本會所提供或因執行本契約或協議專案所蒐集個

人資料及檔案進行行銷或商業推銷等相關活動，或以任何方式或方法交付予履

約無關之第三人，亦不得為本契約或協議專案以外之蒐集、處理或利用，包括

但不限於結合受託單位原本所保有之個人資料及檔案，再為處理或利用）。 

(3) 本契約或協議專案預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 

範圍：「110 年員工團體保險」採購案 

期間：計畫履約期間 

本會保留指示之事項：履約完成或關係終止後，亦不洩漏任何資料予其他人員

或單位 

其他事項：違反保密承諾，造成安全上之事件發生時，應付實質賠償損害之責

任 

■上開範圍、類別、特定目的、期間、本會保留指示之事項和其他事項詳計畫、需

求書。 

第 2條 安全維護措施 

 (1) 受託單位在執行本契約或協議專案委託業務所必要之範圍內，應依個人資料保

護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之規定採取適當安全維護措施，並指定專人辦理安全維

護事項，以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2) 前款安全維護措施以與所欲達成之個人資料保護目的間，應符合適當比例，並

由受託單位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第 2 項所列事項，逐一確認並

說明，以書面方式呈現前開事項之確認及說明，並提出予本會。 

第 3條 複委託 

■雙方約定禁止複委託。 

□雙方約定複委託時，受託單位義務如下： 

 (1) 受託單位執行業務若有複委託之需求，就涉及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之

行為應事前取得本會之書面同意及該複委託單位對於個人資料保密之書面承

諾，並以書面通知本會複委託單位之名稱、地址及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



用之範圍。 

(2) 受託單位應依本條款第 1條規定限定複委託單位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之

範圍，並對該複委託單位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等相關

規定進行適當之監督。 

(3) 受託單位應於複委託合約中載明複委託單位所應遵循之個人資料保護條款，其

條款包括但不限於本條款之所有義務。 

(4) 受託單位對於複委託單位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應負完全責任。 

第 4條 當事人權利行使時之義務 

 受託單位執行本契約或協議之業務，接獲個人資料當事人行使權利之通知或申請

時，應依相關規定予以回覆，並做成紀錄，供本會備查。 

第 5條 資料提供與受監督之義務 

 (1) 本會要求受託單位提供所蒐集之個人資料檔案、個人資料檔案保有之依據及特

定目的、個人資料之類別等相關資訊及其蒐集、處理、利用之相關資料時，受

託單位不得拒絕，並應於本會指定期限內提供。依本條款第 3條規定經本會事

前書面同意之複委託單位亦具有提供前開資料之義務。 

(2) 本會定期針對受託單位之個人資料安全維護措施執行狀況進行確認，並將確認

結果記錄之；必要時，得派員進行實地訪查或委託專業人員進行查核，受託單

位應予配合。查核後，認有缺失，應以書面敘明理由請受託單位限期改善。 

第 6條 通知義務 

 (1) 受託單位或其受雇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其他個人資料保護法律或其他法規

命令時，應立即通知委託本會，並查明前開事項及採取因應及補救措施。 

(2) 受託單位因履行契約或協議，致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或其他侵害之情

形時，應立即通知本會並採取因應及補救措施；若本會認為有必要時，得介入

進行調查，受託單位應予配合。受託單位於查明前開情形後，應將其違反情形

(包括個人資料被侵害之事實)、涉及個資範圍、已採取及預定採取之因應及補

救措施，經本會同意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因

調查、採取因應及補救措施、通知當事人而衍生之相關費用，由受託單位支付。 

(3) 受託單位未經本會同意，應嚴守保密義務，不得對外發言或透露事故之任何訊

息。 

(4) 受託單位認本會之指示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其他個人資料保護法律或其法

規命令者，應立即通知本會。 

第 7條 個人資料之刪除或返還義務 

 (1) 於履約期間，本會得隨時要求受託單位將執行契約或協議業務而蒐集、處理、

利用之個人資料返還本會或予以刪除，且不得留存任何備份。 

(2) 契約或協議終止或解除時，受託單位應刪除或銷毀因履行契約或協議而保有之

個人資料，且應返還個人資料之載體及移除存取資料之權限；並提供刪除、銷

毀、返還個人資料之時間、方式、地點等紀錄。 

(3) 前款刪除、銷毀作業，本會於必要時，得實地查訪，受託單位應予配合。前款

返還，受託單位得以交付本會指定之第三人為之。 

(4) 契約或協議終止或解除時，若本會要求受託單位移轉因執行受託業務所保有之



個人資料，應留存移轉之原因、對象、方法、時間、地點及受移轉對象得保有

該項個人資料之合法依據等紀錄。 

第 8條 損害賠償責任 

 (1) 受託單位因履行契約或協議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

等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情事，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 

(2) 本會如因受託單位履行契約或協議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施

行細則，而遭受損害時，得向受託單位請求損害賠償。因此遭第三人請求損害

賠償時，應由受託單位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如於訴訟中，受託單位

應協助本會為必要之答辯及提供相關資料，並應負擔因此所生之訴訟費用、律

師費用及其他相關費用，並負責清償本會因此對第三人所負之損害賠償責任）。 

(3) 受託單位違反本條款第 1條至第 7 條之規定，本會得依受託單位違反本條款之

情節輕重，要求減少部分或全部價金；或以書面通知受託單位終止或解除契約

之部分或全部；本會受有損害者，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第 9條 違約金 

 (1) 受託單位違反本條款第 1條至第 4 條及第 6條至第 7條之規定，受託單位除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外，需支付本會懲罰性違約金；懲罰性違約金金額，視受託單

位違反上開規定之情節輕重，以契約或協議價金總額之 10%為上限。 

(2) 受託單位違反本條款第 5條之規定，逾期未提供資料或未限期改善，受託單位

除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外，按日處以契約或協議總價千分之一作為逾期違約金，

逾期違約金之總額以契約或協議價金總額之 20%為上限。 

第 10條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若因契約或協議所衍生之爭議與訴訟，雙方均同意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且以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